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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政策性强，直接关系到广大考生的切身利益。为进一步

深化“阳光招生”，维护普通高校招生工作的公平、公正原

则，根据教育部、省招生委员会《关于做好2010年普通高等

学校招生工作的通知》要求，结合我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一、组织领导 考生资格审查工作在省招生委员会统一领导下

，按照“分级管理、逐级负责”的原则，由省教育厅、省民

委、省公安厅、省监察厅、省计生委、省台办、省侨办、省

体育局、省科协按其职责负责考生政策照顾资格审查工作的

组织管理及相关审查。地、县招生办、招生监察办及地、县

相关行业业务部门具体实施审查工作。省招生监察办终审后

，经公示无疑义的考生批准给予政策照顾。 考生资格审查工

作实行责任制和责任追究制。各有关单位要高度重视审查工

作，各司其职，协调配合，强化监督管理，要进一步完善审

查工作机制，规范工作程序，实行专人专职负责。各相关单

位及主要负责人、审查人要在考生资格审查表上签字盖章，

并对审查结论负责。 二、政策照顾项目 （一）全国中学生学

科奥林匹克竞赛省赛区一等奖以及全国决赛一、二、三等奖

者；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含全国青少年生物和环境科

学实践活动）或“明天小小科学家”奖励活动或全国中小学

电脑制作活动一、二等奖者；国际科学与工程大奖赛或国际

环境科研项目奥林匹克竞赛中获奖者。 （二）重大国际体育



比赛或全国性体育比赛获前六名者；获国家二级运动员（含

）以上称号者。 （三）省级优秀学生；少数民族考生；归侨

、华侨子女、归侨子女、台湾省籍考生；烈士子女；自谋职

业的退役士兵；服役期间荣立二等功（含）以上或被大军区

（含）以上单位授予荣誉称号的退役军人。 （四）退出部队

现役的考生，残疾军人、因公牺牲军人子女、一级至四级残

疾军人的子女，驻边疆国境的县（市）、沙漠区、国家确定

的边远地区中的三类地区和军队确定的特、一、二类岛屿部

队现役军人的子女，残疾人民警察、因公牺牲人民警察子女

、一级至四级残疾人民警察子女。 （五）全国青少年科技创

新大赛（含全国青少年生物和环境科学实践活动）省赛区一

等奖者。 （六）侨眷考生。 （七）在贵州省农村连续居住五

年以上，具有农村户籍的独生子女户女孩考生和二女结扎户

女孩考生。 （八）在贵州省三个自治州所属各县（市）及少

数民族自治县和贫困县连续工作或任教十五年以上的汉族干

部、公办中小学教师和卫生技术人员的子女。凡已调离上述

地区或其子女高中阶段未在上述地区就读的，均不享受此项

政策照顾。 （九）高中阶段获地级表彰的三好生和优秀学生

干部。 各类政策照顾所加分值按照《贵州省2010年普通高等

学校招生工作规定》执行。 三、审查办法 申报政策照顾的考

生，要认真填写《贵州省普通高等学校招生政策照顾考生资

格审查表》（以下简称考生资格审查表），并按申报的项目

出具相关证明材料原件。应届考生申报材料可由学校统一报

送当地县招生办，往届考生由本人在其高考报名地县招生办

申报。具体要求如下： （一）少数民族考生，要出具本人、

父或母户口簿、身份证原件。县招生办审查后，要会同当地



县级公安部门对考生及父或母的民族成份在《贵州公安人口

信息库》进行复核确认后，报送市（州、地）招生办、招生

监察办审查确认后，报送省招生监察办。 考生民族成份的更

改认定工作，必须在高考报名结束前（3月31日）办理完毕。 

（二）应届高中毕业生在高级中等教育阶段获得全国中学生

学科奥林匹克竞赛省赛区一等奖以及全国决赛一、二、三等

奖、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含全国青少年生物和环境科

学实践活动）或“明天小小科学家”奖励活动或全国中小学

电脑制作活动一、二等奖、国际科学与工程大奖赛或国际环

境科研项目奥林匹克竞赛中获奖的考生，要出具参赛名册、

获奖证书原件。县招生办审查确认后报送市（州、地）招生

办、招生监察办，经市（州、地）招生办、招生监察办审查

确认后，报送省招生监察办。 （三）应届高中毕业生在高级

中等教育阶段获得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含全国青少年

生物和环境科学实践活动）省赛区一等奖的考生，要出具参

赛名册、参赛原始成绩、获奖证书（或获奖名单）。县招生

办审查确认后报送市（州、地）招生办、招生监察办。市（

州、地）招生办、招生监察办审查确认后报送市（州、地）

科协审查确认并直接报送省科协，经省科协审查确认后报送

省招生监察办。 （四）应届高中毕业生在高级中等教育阶段

参加重大国际体育比赛或全国性体育比赛获前六名的考生，

要出具组织比赛单位的证明、成绩册、获奖证书。县招生办

审查确认后报送市（州、地）招生办、招生监察办。经市（

州、地）招生办、招生监察办审查确认后报送省招生监察办

。 （五）应届高中毕业生在高级中等教育阶段获国家二级运

动员（含）以上称号的考生，要出具比赛秩序册、成绩册、



获奖证书、申请运动员技术等级称号申请（登记）表、运动

员等级证书。县招生办审查确认后报送市（州、地）招生办

、招生监察办。市（州、地）招生办、招生监察办审查确认

后报送市（州、地）体育局审查确认并直接报送省体育局，

经省体育局审查确认后报送省招生监察办。 考生在报考当年

应达到由省招生委员会组织测试并被认定的国家二级运动员

（含）以上技术等级标准。 （六）应届高中毕业生在普通高

中阶段被评为省级优秀学生的考生，要出具省教育厅颁发的

获奖证书原件。县招生办审查确认后报送市（州、地）招生

办、招生监察办，经市（州、地）招生办、招生监察办审查

确认后报送省招生监察办。 （七）归侨、华侨子女、归侨子

女、侨眷考生，要出具县级以上公证机关公证书、考生父、

母所在工作单位证明、考生国外亲属的身份证明文件、考生

与父母的户口簿复印件。县招生办审查确认后报送市（州、

地）招生办、招生监察办。市（州、地）招生办、招生监察

办审查确认后报送市（州、地）侨办审查确认并直接报送省

侨办，经省侨办审查确认后报送省招生监察办。 （八）台湾

省籍考生，要出具户口簿、身份证。县招生办审查确认后报

送市（州、地）招生办、招生监察办。市（州、地）招生办

、招生监察办审查确认后报送市（州、地）台办审查确认并

直接报送省台办，经省台办审查确认后报送省招生监察办。 

（九）烈士子女考生，要出具革命烈士证明书及单位证明。

县招生办审查确认后报送市（州、地）招生办、招生监察办

，经市（州、地）招生办、招生监察办审查确认后报送省招

生监察办。 （十）自谋职业的退役士兵、服役期间荣立二等

功（含）以上或被大军区（含）以上单位授予荣誉称号的退



役军人考生，要出具退役士兵证、荣誉证书、户籍所在地县

级以上民政部门证明（城镇退役士兵自谋职业证）。县招生

办审查确认后报送市（州、地）招生办、招生监察办，经市

（州、地）招生办、招生监察办审查确认后报送省招生监察

办。 （十一）在我省农村连续居住五年以上具有农村户籍的

独生子女户女孩和二女结扎户女孩考生，要出具户口簿、独

生子女证或二女结扎证明。县招生办审查确认后报送县计生

办，县计生办审查确认后，将考生申报材料汇总交县招生办

报送市（州、地）招生办、招生监察办。市（州、地）招生

办、招生监察办审查确认后报送市计生局审查确认并直接报

送省计生委，经省计生委审查确认后送省招生监察办。 （十

二）在我省三个自治州所属各县（市）及少数民族自治县和

贫困县连续工作或任教十五年以上的汉族干部、公办中小学

教师和卫生技术人员的子女考生，要出具县级以上人民政府

人事部门证明。县招生办审查确认后报送市（州、地）招生

办、招生监察办，经市（州、地）招生办、招生监察办审查

确认后报送省招生监察办。 （十三）同等条件下享受优先录

取政策照顾的考生，县招生办审查确认后将考生名单（光盘

）报送市（州、地）招生办、招生监察办，经市（州、地）

招生办、招生监察办审查确认后将考生名单（光盘）报送省

招生监察办。 四、材料上报要求 （一）各相关单位要妥善保

管考生申报材料，认真做好登记、汇总、编号和造册。上报

的复印件材料要注明“原件已审”并签字盖章。 （二）材料

上报要规范和完善移交手续，交接双方要签字确认。 （三）

审查工作结束后，各市（州、地）招生办、招生监察办、省

行业主管部门于4月15日前将审查确认的考生名单（含身份证



号码）及光盘、考生资格审查表和相关证明材料报送省招生

监察办。 五、公示 各级招生办、招生监察办要加强考生资格

审查公示工作，对符合政策照顾条件的考生，要在省招生考

试中心网站、省招生报、考生就读学校和当地县级招生办进

行公示。公示时间必须满10天，公示期间要设置举报箱，公

布举报电话。对公示中有疑义的考生，各级招生监察办要认

真核实，有问题的，要严肃处理。 六、违规违纪处理 有下列

行为之一的，按照《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教育部

令第18号）和教育部《2010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工作规定》

进行处理： （一）考生未如实填写《贵州省普通高等学校招

生政策照顾考生资格审查表》、不按规定的程序进行公示的

，取消其享受政策照顾资格。 （二）考生以虚报、隐瞒或伪

造、变造有关材料以及使用其他欺诈手段取得政策照顾资格

的，取消其当年的考试资格或录取资格，已经被录取或取得

学籍的，由高校取消其入学资格或学籍，将其退回户籍所在

地，并将其违规事实记入《考生诚信档案》。 （三）教育系

统、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及其他部门工作人员在出具、审查、

审定考生的报名资格证件、证明等材料中弄虚作假，徇私舞

弊，或帮助考生虚报、隐瞒、伪造、变造有关材料的，由违

规行为人员所在单位或其上级主管部门按有关规定进行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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